
資料文件  專責小組文件第 2/2007 號  
二零零七年二月十三日  
 
 

扶貧委員會  
兒童及青少年專責小組  

“走出我天地＂試驗計劃進展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扶貧委員會兒童及青少年專責小組委員簡介為領

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的失業健全青少年而設的“走出我天地＂

計劃的進展情況。  
 
背景  
 
2. 社會福利署（社署）在一九九九年六月推出「自力更生支援計

劃」，並於二零零三年六月加強該計劃的措施，協助領取綜援的失業

健全人士重投工作，達致自力更生。此外，社署委託非政府機構推行

「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為有需要而又有工作能力的綜援受助人和失

業的“準綜援受助人＂提供深入的就業援助服務，協助他們盡早找到

有薪工作。  
 
3. 委員會文件第 17/2005 號“青少年的培訓和就業機會＂指出，

雖然 15 至 24 歲領取綜援的失業健全青少年的實際數字不是太高，但

在過去幾年卻有顯著增加。專責小組同意，協助失業人士“從受助到

自強＂的措施應着重及早介入和預防，並以分階段的方式照顧失業人

士的不同需要（委員會文件第 21/2005 號）。在二零零五年十月七日

的會議上，委員支持推行“走出我天地＂試驗計劃，透過紀律訓練、

就業安排及其他就業援助服務，集中激勵未作好就業準備的失業青少

年自力更生（專責小組文件第 3/2005 號）。  
 
4. “走出我天地＂試驗計劃擬加強協助最需要援助的人士，即那

些已領取綜援有一段日子，以及已參與現有就業援助計劃，例如深入

就業援助計劃後，而仍未能被推動就業的“難以協助＂的失業青年

人。非政府機構會參與推行是項計劃，以確保參加者在參與歷奇訓練

後能把所得經驗應用到工作方面，最終能成功就業，並持續工作。試

驗計劃還會配合勞工處現時為失業青少年提供的各項就業援助，期望

能成功地透過有關經驗，誘發他們的工作動力。  



 
“走出我天地＂計劃的推行情況  
 
5. 社署使用政府在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提供的額外撥款，委託兩

間對青少年失業問題和激勵青少年就業有經驗的非政府機構，即香港

基督教女青年會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於二零零六年十月

至二零零七年九月以試驗方式推行這項為期一年的計劃。  
 
計劃的運作模式  
 
6. “走出我天地＂試驗計劃會為不少於 50 名參加者提供服務。

推行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會協助參加者克服工作障礙以及激勵他們就

業，或視乎情況協助他們重返校園接受主流教育，服務內容包括：  
 

(a) 有系統的激勵性／紀律訓練；  
(b) 受訓前輔導／指導服務；  
(c) 求職指導服務及加強受訓後支援；  
(d) 工作見習／安排服務；以及  
(e) 勞工處提供的就業安排服務以外的工作配對服務。  

 
計劃對象  
 
7. “走出我天地＂原則上是一項地區層面的計劃，所有服務對象

是居於天水圍或元朗區、領取綜援超過一年及／或參與其他就業援助

計劃 (例如深入就業援助計劃 )後仍未能促使其就業的 15 至 24 歲失業

青少年。  
 
與其他就業援助計劃的配合  
 
8. 為使參加者從這項激勵性計劃所得的經驗能有助他們成功就

業，“走出我天地＂計劃會與目前由勞工處推行的青少年見習就業計

劃「青見計劃」（包括 S4 行動計劃）配合，讓參加者有機會透過見

習獲得工作經驗。  
 
衡量計劃的成效  
 
9. “走出我天地＂是一項以成果衡量成效的計劃。每間推行計劃

的非政府機構必須在推行期內提供就業援助給予至少 25 名參加者，

以加強他們的自我形象、自信心、責任感及工作熱誠，以及協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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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系列的活動和持續從事有薪的全職工作 1或重返校園接受主流

教育 2達一個月或以上。  
 
短暫經濟援助  
 
10. “走出我天地＂計劃預留了一筆短暫經濟援助撥款，幫助參加

者應付與求職／從事有薪工作有關的短暫經濟需要，或支付找尋學位

時所需的費用。  
 
“走出我天地＂計劃的成效／意見回應  
 
11. 在過去四個月的推行計劃期間，推行 -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取得

以下成績：  
 

⎯ 合共取錄了 62 名參加者；  

⎯ 舉行開幕儀式，以加強參加者加入和繼續參加計劃的動

力；  

⎯ 探訪參加者，以了解他們的家庭背景和個人情況；  

⎯ 舉辦激勵性／紀律訓練；  

⎯ 為參加者提供就業技巧訓練和輔導服務。  
 
12.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底為止，有  
 

⎯ 12 名參加者已覓得工作；  

⎯ 一名參加者重返校園接受主流教育；  

⎯ 38 名參加者獲安排參加勞工處的「青見計劃」，當中十人

於二零零七年二月八日起參與「S4 行動計劃」。  

 
 
 

                                                 

1  指 在 公 開 勞 動 市 場 內 從 事 每 月 至 少 1 2 0 小 時 和 賺 取 1 , 4 3 5 元 （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二 月 一 日 起 為 1 , 4 5 0 元 ） 的 工 作 。  

2  指 2 2 歲 以 下 參 加 者 於 文 法 中 學 、 職 業 學 校 、 技 術 培 訓 學 校 或 毅 進 計 劃

（ 全 日 制 ） 修 讀 每 周 上 課 至 少 1 3 . 7 5 小 時 的 中 學 程 度 全 日 制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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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  
 
13. 社署已透過三家電子傳媒，即亞洲電視、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

在二零零七年一月二十日宣傳有關計劃。傳媒在西貢的歷險訓練營地

訪問了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的項目主管和一名十七歲的女參加者。傳

媒和參加者都對試驗計劃作出了正面評價。  
 
評估研究  
 
14. 在二零零六年九月期間，香港中文大學一個研究小組已被委託

為“走出我天地＂試驗計劃的成效進行評估研究。  
 
研究的目標  
 
15. 研究將針對以下目標：  
 

(a) 分析“走出我天地＂計劃的參加者留在綜援網的基本原

因；  

(b) 對計劃的參加者 (即在參加深入就業援助計劃及／或其他

就業援助計劃後仍未就業人士 )的特徵、社會經濟背景、

心理狀況和想法進行研究，並把他們與有類似背景的其他

綜援受助人 (即對照組 )進行比較，以了解他們是否存有任

何潛伏的就業障礙；  

(c) 根據設定的基準、關鍵成功因素和相應需要，評估和分析

計劃的成效，以決定應該改善成功率還是調整基準；  

(d) 將“走出我天地＂計劃的成本效益，與現時為其他各類別

失業綜援受助人而設的就業援助計劃的成本效益進行比

較；  

(e) 考慮並建議在何等程度上 (如適用的話 )可利用和發展“走

出我天地＂這個概念，以便向在其他類別的失業綜援受助

人提供加強的就業支援；  

(f) 就以下措施提供意見： (i)協助參加者永久脫離綜援網或完

全不需墮入綜援網；以及 (ii)長遠改善社會發展能力和發

揮參加者潛能；  

(g) 對外國一些類似的計劃進行研究，找出成功的因素，以供

本港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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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研究的範圍  
 
16. 評估研究將進行基線調查和跟進調查以收集數據，對象包括計

劃的所有參加者、由 100 名參加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的青少年（ 15 至

24 歲）組成的對照組，以及參與“走出我天地＂計劃的其他人員，

包括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和社署的職員。研究小組將透過個人面

談、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收集有關數據。  
 
最新進展  
 
17. 研究小組已按計劃於二零零六年十一月初完成研究設計、文獻

綜覽、數據收集準備和先導測試等工作。為基線調查而向核心組（計

劃參加者）和對照組收集數據的工作，已在二零零六年十一月底展

開，現時仍在進行當中。  
 
完成研究  
 
18. 中期評估定於二零零七年二月展開。研究小組將於二零零七年

六月提交第一份和第二份中期評估報告，而全面評估報告將於二零零

七年十一月完成。  
 
未來路向  
 
19. 社署會繼續監察“走出我天地＂計劃的進展情況，並與營辦計

劃的非政府機構和勞工處緊密合作，提供一系列援助以協助失業青少

年重新就業。待收到評估報告後，我們會向委員匯報評估研究的結

果。  
 
徵詢意見  
 
20. 請各委員備悉本進展報告的內容。  
 
 
 
 
社會福利署  
二零零七年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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